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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 請 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

上列聲請人因審理本院 1 1 1年度訴字第2 5 1、3 3 0 號耕地三 

七五租約事件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，依合理之確 

信 ，認有牴觸憲法之 疑 義 ，且於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，爰依 

憲法訴訟法第5 5條 規 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如下：

壹 、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：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 第 1 項 第 3 款 、第 2 項 、 

第 2 0 條牴觸憲法第 1 5條之財產權保障、第 2 2 條之人 

格發展自由及契約自由、第 2 3條比例原則與第7 條平 

等 原 則 ，應自判決公青之日起立即失效。

貳 、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在裁判上適用 

之 必 要 性 ：

一 、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、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且於裁 

判結果有直接影響

聲請人審理本院 111年度訴字第2 5 1、3 3 0號耕地 

三七五租約事件，所適用之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 例 （下稱 

減租條例）第 19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 

場經營規模，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内之耕 

地 自 耕 ，不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」連結至同’條 第 1 

項 第 3 款規定：「耕地租約期滿時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

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：....三 、出租人因收回耕地，致

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」、第 2 0 條 規 定 ：「耕地租 

約於租期屆滿時，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，如承 

租人願繼續承租 者 ，應續訂租約」（下合稱系爭規定）。 

聲請人認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（詳下述參）。

(一 ）111年度訴字第2 5 1號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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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吳永福、吳永祿就其所有位於臺南市 區

段 地 號 土 地 ，出租予參加人顏朝興耕作，並 

訂有左鄉字第8 5號耕地三七五租約，租期於1〇 9年 12 

月 3 1 日屆滿。嗣原告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， 

向被告申請收回系爭耕地，承租人則申請續訂租約'經 

被 告 審 查 後 ，認參加人即承租人有減租條例第1 9條第 

1 項 第 3 款規定之情形’出租人收回耕地不符合第19條 

第 2 項 規 定 ，乃依減租條例第2 0 條 規 定 ，准由參加人 

續訂租約 6 年 （租 約 期 間 ：1 1 0 年 1 月 1 曰起至115年 

1 2 月 3 1 日止）。原 告 不 服 ，提起訴願亦遭 駁 回 ，乃提 

起 行 政 訴 訟 。本件涉及出租人是否符合減租條例第19 

條 第 2 項連結至同條第1 項 第 3 款之收回自耕事由、承 

租 人 依 第 2 0 條規定續 約 ，於本件有適用上開規定之必 

要 性 ，且顯然對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。

(二 ）111年度訴字第33 0號事件

原告簡世雄、簡淑真及訴外人共有之臺南市 區 

段 、 卜 、 、 、 、 

、 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耕地），出租予承租人 

劉玉常及劉玉良耕作，並訂有榮和字第 3 0 號耕地三七 

五 租 約 （下稱榮和 3 0 號租約），租 期 自 9 8 年 1 月 1 曰 

起 至 1 0 3年 1 2 月 3 1 曰屆滿。惟劉玉良於 10 3年 1 2 月 

3 1 日租期屆滿時已死亡，被告也沒有收到申請續訂租 

約 ，經被告註銷其登記（原處分一）；承租人劉玉常於 

1 0 4年 1 月 1 2 日單獨申請 續 約 ，歷經被告1〇 4年 4 月 

1 3 曰左所民字第1040238158號 函 核 准 、110年 2 月 26 

曰左所民字第110041004號 函 （下合稱原處分二）。故 

榮 和 3 0號租約之承租人僅為劉玉常一人。1〇3年及109 

年租約期滿時，原告均未向被告申請收回耕地，最新租 

約 期限自 110年 1 月 1 日起至115年 1 2 月 3 1 日屆滿。 

嗣 原 告 於 111年 3 月 1 4 日以劉玉常未得公同承租人全 

體同意單獨申請續訂租 約 ，認被告前揭註銷登記及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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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行政處分違法，經訴願未果，乃提起行政訴訟。本件 

涉及承租人願繼續承租，出租人可否收回耕地之爭議， 

有適用減租條例第2 0 條之必要性，且對裁判結果顯然 

有直接影響。

因上開事件有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在裁 

判上適用之必要性，及對裁判結果顯然有直接影響。聲 

請人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位 

階之法規範為違憲理由及法律見解，並依憲法訴訟法第 

5 5 條 規 定 ，聲請憲法法庭針對系爭規定進行法規範憲 

法 審 查 。

二 、法律位階法規範牴觸憲法條文及憲法上權利

聲請人認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1 5條之財產權保障、 

第 2 2條之人格發展自由及契約自由、第 2 3條比例原則 

與 第 7 條平等原則，請求宣告系爭規定違憲，並且立即 

失 效 。

參 、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蕙之具體理由及聲請人所持 

之立場及法律見解：

一 、司法院釋字第 5 8 0 號解釋所形成的法秩序有重新檢討 

之必要

民 國 9 3年 7 月 9 日釋字第5 8 0號解釋開宗明義指 

出 ：「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，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 

活資源之使用、收益及處分，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 

資源之交換，是憲法於第 1 5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，於 

第 2 2 條保障人民之契約自由。惟因個人生活技能強弱 

有 別 ，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，為求 

資源之合理分配，國家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2 3 條比例 

原則之範圍内，以法律限制人民締約之自由，進而限制 

人民之財產權。憲法第 143條 第 4 項扶植自耕農之農地 

使用政策，以及憲法第153條 第 1 項改良農民生活之基

3



本 國 策 ，均係為合理分配農業資源而制定。減租條例旨 

在秉承上開憲法意旨，為 3 8 年已開始實施之三七五減 

租政策提供法律依據，並確保實施該政策所獲致之初步 

成 果 。其藉由限制地租、嚴格限制耕地出租人終止耕地 

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件，重新建構耕地承租人與出租人 

之農業產業關係’俾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濟 

發 展 方 向 ，立法目的尚屬 正 當 。雖未設置保護出租人既 

有契約利益之過渡條款，惟因減租條例本在實現憲法規 

定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暨扶植自耕農之意旨，且 

於條例制定之前，減租政策業已積極推行數年，出租人 

得先行於過渡時期熟悉減租制度，減租條例對出租人契 

約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，要非出租人所不能預期，衡諸 

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之非常重大公共 

利 益 ，尚未違背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。」

上開解釋在處理「減租條例約滿收回須補償承租人 

等規定」的問題時，固然正確認為減租條例限制出租人 

收回耕地自耕涉及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，個人得自由決 

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、收益及處分，減租條例系爭規定 

是 干 預 憲 法 第 1 5 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及第2 2 條保障 

人民之人格發展自由與契約自由。

然而立法者對於農業產業關係及經濟發展之方向 

雖享有政策形成之評估特權，但在法律已經客觀上不適 

合或完全不適合的情況下，自然應由司法加以審查，立 

法者並負有檢討修正（包括廢止）之義務】，違憲基準時 

是 現 在 。不 能 再 以 3 8 年當時的情況來證立減租條例之 

正當性。3 8 年迄今，我國的產業結構及社會經濟狀況早 

已時過境遷，農業占 G D P 比 重 約 1.4% ( 附 件 一 、經濟 

部統計處經濟統計指標電子書表 B - 4 我國產業結構變 

動 ），就業人數占全體就業人數比例約4.7% (附 件 二 、 

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統計）。尤其耕地三七五訂約土地 * 4

Durig/Herzog/Scholz/Fapier/Shirvani GG Art. 14 Rn. 43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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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 數 ，相較於 9 3 年間更是腰斬剩下44,730筆、租約件 

數 剩 下 2 2 , 3 8 2件 （附件三、内政部耕地三七五減租成 

果 ）。減租條例之合憲性自應以現在的觀點加以審查。

二 、系爭規定隨著時間經過，不再具備非常重大公共利益， 

反而日益以不合比例、違反平等的方式嚴重干預人民基 

本 權 ，應適用嚴格審查標準

不 可 否 認 ，土地一 尤其農地這類歷史悠久的財產 

權 ，因其稀缺性及生產力，隨著時代演進，具有較高的 

社會義務。各國對於農地的經營管理或交易多少具有一 

定程度的管制2 ，不能放任市場自由發展。

3 8年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及4 0 年減租條例施行時 

所設想的情境是藉由限制地主即出租人的權益，來保障 

大多數以農業維生之人的經濟安全，維持社會穩定3 4。以 

當時的情況來說，自然具備非常重大公共利益。可是到 

現在已完全不同，農業雖然還是很重要、亟需現代化的 

法治觀點加以治理，但顯然我國大多數人不是靠農業維 

生 ，也不是靠能夠從事農業才能維持社會穩定。相較於 

9 3 年 ，耕地三七五租約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均已腰斬， 

減租條例當初設定所能涵蓋的範圍愈形萎縮，離保障大 

多數以農業維生之人的經濟安全愈遠，維持社會穩定的 

功能就愈弱，相形之下憲法第15條 、第 2 2條為了個人 

自由而保障私人財產的誡命就顯得愈重 要 。

立法懈怠的結果4 ，司法的天平已經到了要調整公 

私益砝碼的時候。以現在的觀點審視減租條例，釋字第 

58 0號解釋所謂「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業資源」 

早就過去了。系爭規定限制出租人在收回耕地自耕時還 

要考量承租人是否失其家庭生活依據，這是國家拿出租

2 Sachs/Wendt, 9. Aufl. 2021, GG Art. 14 Rn. 112.
，請参考李承嘉，臺灣土地政策析論一從改平•到投機的福爾摩沙，2014年 1 0月 ，五南出版，51
至 6 1 K 。翟宛文，台灣戰後農村上地改不的前因後果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，第 9 8期 ，2015年 3
月 ，2 0 至 3 4頁 。

4 M誚參考釋字第5 8 0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一部協同暨一部不同意見害《



人的財產去做社會救助的事情，已 然 具 有 「特別犧牲」 

的 性 質 ；租 期 屆 滿 ，除出租人收回自耕外，如承租人願 

繼續承 租 者 ，應續訂 租 約 ，更是嚴重侵害出租人個人人 

格發展及契約自由。加以我國經濟愈發達，社會法制也 

更 加 健 全 ，遠 非 3 8 年所能比擬。憲 法 第 14 3條 第 4 項 

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，以及憲法第 153條 第 1 項 

改良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，當年將農業政策理解為同時 

做社會政策使用固然有正當性（因以農業維生的人口夠 

多 ，減租條例涵蓋的功能範圍夠大）。但現在無論如何 

已經不合時宜，客觀上完全不適合，不能認為是為了追 

求政府非常重大公共利益。反而是以系爭規定高強度限 

制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、干 預 憲 法 第 1 5 條保障人民之 

財產權及第 2 2 條保障人格發展自由與契約自由，應適 

用嚴格審查標準。

三 、系爭规定立法目的已屬不正 當 、手段嚴重違反比例原 

則

租稅國及社會國原則是一體 兩 面 ，一 在 於 取 ，一在 

於 予 。國家的財政收入來源應以租稅為主，並以財政收 

入作為落實社會國原則之給付財源。人民之財產權因公 

益 而 特 別 犧 牲 的 情 況 能 認 為 是 例 外 ，應該越少越雙 r  
以現在的觀點審視，1 爭條例限制出租人在收回耕地自 

耕時要考量承租人是否失其家庭生活依據；租 期 屆 滿 ， 

除出租人收回自耕外，承租人願繼續承 租 者 ，應續訂租 

約 ，是農業政策兼社會政策使用，想要達到的公益目的 

就是拿出租人的土地作為特別犧牲，使承租人得以維持 

家庭生活，及除有法定例外收回耕地情形，承租人享有 

單 方 、片面決定繼續承租的權利。

國家以限制出租人財產權、契約自由的方式去做社 

會 救 助 ，已然具有「特別犧牲」的 性 質 ，並過度偏袒承 

租人繼續承租之意願，而侵害出租人決定是否出租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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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個人人格發展及契約自由。我國產業結構演變至今， 

減租條例所能涵蓋的範圍，相 較 於 9 3 年已然減半，照 

顧承租人家庭生活依據之社會政策功能範圍愈小，符合 

現代農業政策及保障財產權、人格發展與契約自由的要 

求就愈強。這樣的特別犧牲對於擴大家庭農場經營沒有 

幫助，農業政策去做社會政策，立法目的已屬不正當5。

系爭規定作為達到社會政策的手段，也不適合。因 

我國已有社會救助法、老人福利法及相關社會保險、津 

貼作為整體的社會安全網，耕地三七五訂約土地筆數、 

租 約 件 數 ，相 較 於 9 3 年間減少一半，要避免承租人失 

其家庭生活依據或無法繼續承租耕地，以社會安全法制 

加以銜接才是適合的手段。現代農業政策應當有其自主 

性及積極性，如同農業發展條例（下稱農發條例）第 1 

條所規定「確保農業永續 發 展 ，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 

化 ，促進農地合理利用，調整農業產業結構，穩定農業 

產 銷 ，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，提高農民生活水準」，不再 

停留在以滿足承租人的社會安全基本需求為已足。

系爭規定欠缺必要性。對農地的經營管理或交易進 

行 管 制 ，是現代法治國家不可或缺的一環，各國多少也 

會 進 行 一 定 程 度 之 管 制 ，例如德國農地租赁流通法 

(Landpachtverkehrsgesetz，LPachtVG)有租約登記制6、 

瑞士法之租金限制、細分禁止等等7，但沒有看過如同系 

爭規定那樣，限制出租人收回耕地要去考量承租人是否 

失其家庭生活依據、原則上由承租人片面決定繼續租約 

這對促進農場經營、保持家庭農場經營的活力一點幫助 

也沒有。租佃關係和諧的自然會繼續訂 約 ；租佃關係不 

和 諧 的 ，硬要維持租佃關係只是徒增補償金重於務農、

5 就此而言，司法院釋字第4 2 2號與社會國原則不符（形成出租人之特別犧牲卻未合理補償）， 

亦應予變更

6 法 律 全 名 ： Gesetz Uber die Anzeige und Beanstandung von Landpachtvertragen 
(Landpachtverkehrsgeselz - LPachtVG)
7 瑞士赓業法體系請參照李承惠，農地與農村發展政策一新農業體制下的轉卩彳，2014年 3 月 ，
五南出版，126至 15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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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租地的農民無租約保障、農地價格居高不下等亂象， 

顯然系爭規定是不必要的管制或干預。我國農-豢發展條-.- 

例 4_下稱農發條例 施 行 後 ，沒有系爭規定之限制，適 

用農發條例出租的農地越多，出租人收回耕地也沒有造 

成甚麼社會動盪的風險，愈發凸顯系爭規定之不必要， 

違反過度禁止原則。再 者 ，立法者對於財產權限制不得 

導致所有權人經久性 （ aufDauer ) 損失或對財產造成實 

質威脅* 8 ，固然出租人對於減租條例施行前即已有所熟 

悉或對於其施行可以預期，但至多僅能認為出租人預期 

到立法者會對.農業產業關係及經濟發展之評估隨時檢 

討 修 正 ，終究會回歸到保障私有財產制、尊重個人財產 

權之使用收益，不可能期待出租人預期系爭規定永不鬆 

綁 ，對其財產權造成經久性損失及實質威脅，

系爭規定欠缺均衡性。系爭規定作為干預手段，想 

要達到的公益就是拿出租人的土地作為特別犧牲、照顧 

出租人的家庭生活依據。如 前 所 述 ，耕地三七五訂約土 

地 筆 數 、租 約 件 數 ，相 較 於 9 3 年間減少一半。這意味 

著 政 府清理、廢除減租條例的成本顯著下降一 轉型以 

社會安全法制來銜接的成本也隨之減少。情勢變遷至此， 

社會安全法制有能力銜接的、可以用現代法治觀點來發 

展 農 業 、促進家庭農場、增加農業競爭力的，卻還在用 

系爭規定限制出租人的財產權、人格發展自由及契約自 

由 ，公私益間的均衡性顯然也 不 合比例。

四 、系爭規定造成違反平等原則之結果

憲法第7 條 規 定 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 

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農發條例第20 

條以該條例施行日區隔農地租賃契約的準據法。形成一 

個臺灣兩套農地租賃法制，國中有國的奇特現象。

農發條例施行後所訂立之農業用地租賃契約，應依

Durig/Herzog/Scholz/Papier/Shirvani GG Art, 14 Rn. 433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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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發條例之規定，出租人收回耕地不受系爭規定的限制； 

施行前已依減租條例訂定租約者，租約之續約、修正及終 

止 ，悉依該法律之規定，出租人收回耕地要受系爭規定的 

限 制 。這就是隨著農發條例施行，適用系爭規定與否，產 

生兩群在法律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出租人/承 租 人 。

這樣的差別待遇，在減租條例涵蓋範圍夠大的情況 

下 （也就是轉型成本大到無法用社會安全法制銜接），還 

情 有 可 原 ，說的過去。但如前所述，相 較 9 3 年 間 ，耕地 

三七五訂約土地筆數、租約件數，已經減少了 一半，清理、

廢除減租條例的成本顯著下降一 轉型以社會安全法制來 

銜接的成本也隨著減少。110年減租條例之租約土地面積 

為 9, 0 5 5公頃，占整體耕作地土地面積1,23% (整體耕作 

地土地面積之統計請見附件四、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一 

八 、（一)2.農耕土地面積）。系爭規定所造成的差別待遇，

一方面維持承租人家庭生活依據可以社會安全法制銜接、 

二方面適用農發條例的農地越多，出租人收回耕地不受 

系爭規定限制也沒有造成甚麼社會動盪的影響、三方面 

這樣的差別待遇也不是出租人透過個人努力就能改變，

減租條例作為客觀存在，過度維護承租人之意願，不斷凌 

遲磨耗著不和错租彳田雙方的青春歲月，一代傳給一代，以 

上更加凸顯系爭規定造成差別待遇之不必要，違反憲法 

保障之平等原則。

、總結

減租條例固然有其特殊之歷史背景，在當年具有合 

理分配農業資源之非常重大公共利益。立法者對於農業 

產業關係及經濟發展之方向也享有政策形成之評估特 

權 ，但在法律已經客觀上不適合或完全不適合的情況下， 

自然應由司法加以審查，立法者並負有檢討修正（包括 

廢 止 ）之 義 務 。違憲基準時是現在。3 8年迄今，我國產 

業結構及社會經濟狀況已有重大結構性不同，系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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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時間經過，不再具備非常重大公共利益，社會政策 

功能涵蓋範圍愈小，符合現代農業政策及保障財產權、 

人格發展與契約自由的要求就愈強。系爭規定日益以不 

合 比 例 、違反平等的方式嚴重干預憲法第1 5條保障人 

民之財產權及第2 2 條保障人格發展自由與契約自由， 

應適用嚴格審查標準。系爭條例限制出租人在收回耕地 

自耕時要考量承租人是否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及原則上 

尊重承租人意願續約，是農業政策兼社會政策使用，國 

家拿出租人的土地作為特別犧牲，使承租人得以維持家 

庭 生 活 。不符合現代意義的農業政策目的及財產權、人 

格發展自由與契約自由之保障，系爭規定立法目的不正 

當 、手段嚴重違反比例原則，其適用亦欠缺差別待遇之 

必要性而違反平等原則，建請宣告系爭規定如聲明所示， 

應自判決公告之日起立即失效。

伍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
(一 ）  附 件 一 、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指標電子書表 B -4 

我國產業結構變動

(二 ） 附 件 二 、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統計

(三 ） 附 件 三 、内政部耕地三七五減租成果

(四 ） 附 件 四 、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一八、（一)2.農耕土地 

面積

此 致 

憲 法 法 庭

中 華 民 國  111 年 12 月 曰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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